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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资产及股权调整的

公告 

 

 

 

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

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全资

子公司进行资产及股权调整的议案》，根据企业经营发展需要，同意

对全资子公司宜昌交运集团夷陵客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夷陵客

运”）进行资产及股权调整，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调整

事宜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本次调整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

围之内，无须提交股东大会表决。本次调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

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调整背景 

2008 年 7 月，公司组建宜昌交运集团夷陵客运有限公司，主要

经营夷陵区城乡客运及农村客运班线市场。近年来，由于市场发生显

著变化，导致夷陵区客运班线经营较为困难。公司自 2019 年起逐步

调整产业结构，目前已收缩部分区域城乡客运经营。 

2020 年 6 月 22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于投资建设机动车综合检测站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利用自有土地，投

资建设 4 个机动车综合检测站，开展机动车综合检测及相关业务。公

司已设立 3 家全资子公司，负责建设并运营机动车综合检测站，其中，

宜昌夷陵鸿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夷陵鸿运”）选址为夷

陵客运所属地块。 

为妥善解决夷陵客运在夷陵区客运业务市场的全面退出，加快推

进夷陵鸿运机动车检测站的顺利开工建设，公司拟对夷陵客运进行资

产及股权调整。 

二、调整方案 

（一）存续分立 

1.分立前基本情况 

（1）宜昌交运集团夷陵客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住所：宜昌市夷陵区东城试验区平云四路 16 号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叶正茂 

注册资本：50 万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07 月 16 日 

经营范围：县际班车客运；省际包车客运；城市公交客运；汽车

充电服务。（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的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营；

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，不得经营） 

公司持有夷陵客运 100%股权。 

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，夷陵客运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。 

（2）主要财务数据 

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0 年 1-9 月 2019 年度 

营业收入 497.58 1,973.83 

净利润 -184.14 175.60 

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3,147.27 3,468.27 

负债总额 1,796.52 1,770.73 

净资产 1,350.75 1,697.54 

2.分立方案 

（1）分立方式 

公司对夷陵客运进行存续分立，分立后夷陵客运将继续存续，新

设公司暂定名为宜昌鸿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的

名称为准）。 

（2）分立前后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

公司名称 
注册资本

（分立前） 

注册资本

（分立后） 
股东情况 

宜昌交运集团夷陵客运

有限公司（存续公司） 
50 万元 30 万元 

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持股 100% 

宜昌鸿凯客运有限责任

公司（新设公司） 
- 20 万元 

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持股 100% 

（3）资产业务分割 

将夷陵客运的城乡客运及农村客运班线业务、鸦鹊岭新能源车辆

充电站及其设施设备等资产剥离至新设公司，存续公司夷陵客运保留

房屋、土地等不动产。 

（4）财产分割 

以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为分立基准日，经过分割和调整，存续公

司和新设公司各自的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和净资产分别如下： 

 

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
分立前 分立后 

宜昌交运集团夷陵

客运有限公司 

宜昌交运集团夷陵客运

有限公司（存续公司） 

宜昌鸿凯客运有限责

任公司（新设公司） 

资产总额 3,243.61 100.00% 3,032.39 93.49% 211.22 6.51% 

负债总额 1,814.95 100.00% 1,814.95 100.00% 0 0.00% 

净资产 1,428.66 100.00% 1,217.44 85.22% 211.22 14.78% 

上述数据为分立基准日数据，具体数据以分立完成之日实际资产

账面价值为准。 

分立期间（即分立基准日至分立完成之日），若相应资产、负债

发生增减，不对分立方案产生影响；分立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存续公司

夷陵客运承担或享有。 

（5）债权债务分割 

夷陵客运分立前的债务由存续公司夷陵客运承继，新设公司宜昌

鸿凯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，分立前与债务人就债务清偿达

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（6）人员安置 

本次存续分立完成后，分立前的员工由存续公司夷陵客运按照国
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及各自的业务范围进行分配安排，保障员工

的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股权转让 

宜昌交运作为新设公司股东，通过交易中心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转

让持有的新设公司 100%股权。 

（三）吸收合并 

1.吸收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

（1）合并方基本信息 



名称：宜昌夷陵鸿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宜昌市夷陵区东城试验区平云四路 16 号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郦鸿 

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8 月 11 日  

经营范围：接受委托检测；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；维修质量监督

抽查检测；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检测；维修车辆竣工出厂检测；春运检

测；摩托车性能检测；汽车安全性能检测；机动车尾气检测；房屋及

场地出租；机械设备租赁；餐饮服务。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公司持有夷陵鸿运 100%股权。 

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，夷陵鸿运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。 

夷陵鸿运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设立，截止目前尚未开展具体业务。 

（2）被合并方基本信息 

名称：宜昌交运集团夷陵客运有限公司（存续公司） 

企业住所：宜昌市夷陵区东城试验区平云四路 16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叶正茂 

注册资本：30 万元 

上述基本信息及经营范围等相关事项，以办理夷陵客运分立时的

工商登记为准。 

公司持有存续的夷陵客运 100%股权。 

2.吸收合并方式及相关安排 

（1）夷陵鸿运通过整体吸收合并方式合并存续公司夷陵客运的



全部资产、负债、权益等，吸收合并完成后，夷陵鸿运存续经营，夷

陵客运依法予以注销登记。 

（2）合并基准日：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予以

确定。 

（3）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夷陵鸿

运承担或享有。 

（4）合并双方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，签订吸收合并协议，

共同完成资产转移、权属变更、工商登记等相关程序和手续。 

（5）本次合并完成后，公司将根据调整后的业务范围对夷陵客

运员工进行分配安排，不会因本次调整而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。 

三、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资产及股权调整涉及新设和注销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合并报表

范围将相应调整。本次调整拟剥离至新设公司的资产价值小，该部分

资产及资产所属的新公司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

影响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调整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，提高运营效率，降低

管理成本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核心主业，提升盈利能力，符合公

司长远发展战略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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